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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莆政综〔2016〕165 号 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 
关于加强投资基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各单位： 

为创新投融资模式，明确投资基金管理职责，分类实施投

资基金设立、运作和风险管控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现提出以

下意见。 

第一条  择优引进、总部落地。新设立的投资基金总部应

在莆田市内注册，主要投资莆田项目。引入的基金合作对象，

应具备完善的基金管理制度，基金管理机构已基本确定，具有

国家规定的基金管理资质，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

基金备案，草签基金章程或合伙协议，并保证资金按约定及时

足额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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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明确性质、分类监管。根据资金性质，投资基金

分为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和非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。

政府出资，是指财政部门通过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安排的资金。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，

应按照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政府投资基金暂

行管理办法>的意见》（莆政办〔2016〕182 号）等规定执行。非

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，可参照莆政办〔2016〕182 号等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统筹协调、归口管理。市政府投资基金协调小组

研究市级投资基金的设立、合并、分立、退出等重大事项；协

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，负责日常事务。政府出资设立的

投资基金，应由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

本级政府批准，财政部门根据政府授权代行政府出资人职责。

非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，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征求财政、金

融办等部门意见并报本级政府批准，根据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

职责。 

第四条  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。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，

应采用公开招标等市场化运作方式，根据投资基金的基金规模、

存续期限、出资方案、投资领域、决策机制、基金管理机构、

风险防范、投资退出、管理费用和收益分配等，优选基金合作

对象，降低资金成本。非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，也可参照

采用公开招标等市场化运作方式。探索建立基金管理费与管理

规模和运作绩效挂钩的付费机制，提高投资基金的运作效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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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。 

第五条  科学决策、防范风险。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资基金，

应构建科学的治理决策机制，通过设置合理的股权结构、组织

管理架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政府引导目标和资金保值增值。

政府出资要与项目进度匹配，根据投资进度安排预算，防止财

政资金闲置。按照“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原则，约定各出资

方收益的处理和亏损负担方式，政府可适当让利，但不得向其

他出资人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和最低收益。非政府出资设立

的投资基金，行业主管部门应对基金进行财务监管和绩效评价，

并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必要时引入第三方对资

金使用情况进行风险评估，依法依规参与基金内部治理，促进

政策目标实现，保障出资权益。 

第六条  完善制度、加强管理。根据基金的投资特点及管

理模式，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基

金管理制度，规范资金注入、运营、收益、评价、退出等操作

程序和要求，保障投资基金安全运营。加强基金的预算管理和

资产管理，完整反映政府出资部分形成的资产和权益，并定期

开展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。 
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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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月3日印发 


